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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政府帳目委員會審議《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三號報告書》 
第 7 章《政府統計處提供的統計服務》 
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於2019年12月17日所發出的信函的附件的第II部分所作出的回應 
 
 
第 3 部分：人口普查和中期人口統計 
 

10) 根據第 3.12(c)段，政府統計處(“統計處”)計劃與選舉事務處在 2019 年 9
月舉行第 2 次會議後，就聯用部門專用樓宇的初步辦公室需求諮詢政府

產業署(“產業署”)的意見。與此同時，產業署表示，待選舉事務處和統

計處同意發展聯用部門專用樓，選舉事務處和統計處即可按照既定機

制，聯絡有關部門，推展選址程序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作為統計處及產

業署的決策局，會否作出協調以加快進度？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回應： 
 
審計署於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》第 8 章《政府辦公室的提供及

政府土地的使用情況》中建議選舉事務處及統計處諮詢產業署的意見，探

討發展聯用部門專用樓宇的可行性，以應付其定期辦公室需求。我們留意

到選舉事務處及統計處已檢視其工作項目時間表及空間需求，以分析其定

期辦公室需求，並會在敲定發展聯用部門專用樓宇的可行性評估時，就辦

公室設施事宜諮詢產業署的意見。我們會密切留意相關部門的跟進行動，

並已準備於有需要時作出協調以加快進程。 
 
 

- 完 - 
 
 
 
 




